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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21次会议材料

关于芦淞区 2022年财政决算（草案）的
报 告

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易凌云

2023年 7月 7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区 2022

年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面对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多重压

力，全区财政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区

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坚持以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精准有效落实稳经济财政政策措施，着力保

障重点支出，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预算执行情况好于预期。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2年，全区完成地方收入 44862万元，同比增长

22.64%；其中地方税收 35909万元，同比增长 22.64%。地方

税比为 80.04%，与去年持平。上划中央收入完成 54926万元；

上划省级收入完成 7324万元（表 1）。

2022年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58469万元，

同比增长 22.45%（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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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果

2022年完成地方收入 4486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15514

万元（其中，返还性补助 5292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7793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3228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

收入 7357万元，上年结余 8400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资

金 27000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调入资金 300万元，从

其他资金调入 1000万元，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8469万

元，上解上级支出 2414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5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12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20450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20450万元（表 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2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0元，上级补助收入 12353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64300万元，调入资金 23000万元，

加上上年结余 8126万元，减去政府性基金支出 169545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10055万元，调出资金 27000万元，结余 12365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 12365万元（表 4）。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 15535万元，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3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 13838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为 859万元；2022年支出

合计为 16888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68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4046万元，失业保

险基金支出 1158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000万元（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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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区本级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 300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 419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300万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30万元，结余 389万元（表 6）。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2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79985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1521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18464 万

元。当年偿还政府债券利息 8701 万元，其中政府一般债券

利息 1981万元，政府专项债券利息 6720万元。

2022 年省下达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7.13 亿元，其中：新

增一般债券资金 0.7亿元，发行专项债券 6.43亿元。再融资

债券资金 357万元，用于偿还当年到期政府债务，其中政府

一般债务 357万元（表 7）。

（六）“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芦淞区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数为

206.36 万元，较 2021 年增加 39.32 万元，同比增长 23.54%

（表 8），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76.6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费 39.2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37.43万元,车辆保有量 88辆）

较上年增加 39.72万元，主要是 2022年 2台公务用车超过使

用年限处置后重新购置。

公务接待费 29.73万元（接待批次 188次、接待人次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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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较上年减少 0.4万元。

二、2022年预算执行特点和落实人大审查意见情况

对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有关决议及区人大常

委会关于财政预（决）算草案、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意见，

逐条研究落实举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应对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强

化政府债务管理。同时，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办理财

政方面的人大代表建议 2件、政协委员提案 1件，办结率、

满意率达到 100%。

（一）统筹减与收的关系，实现财政收入量增质优。

深入开展“三高四新”财源建设工程，聚焦税收征管提质，

结合我区实际，将航空行业、硬质合金行业税收作为阶段性

突破口，分片区同步推进。重点关注电商直播、房地产清算

以及房屋租赁税收征管，全年增加全口径税收收入 1.8亿元

（还原留抵退税后）。2022年，区级地方收入和地方税收增

幅均居城市五区第一，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

一方面以讲政治的高度，全面落实中央减税降费和缓税缓费

政策。全年减税降费 5.45亿元，2019年-2022年累计减税降

费 11.65亿元，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尽享政策红利、缓解资

金压力。

（二）统筹点与面的关系，实现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树牢底线思维意识，坚决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财政

工作全局，严把支出关口，实行行政运行经费、一般性支出

两年降，下降幅度 20%-50%。强化库款动态监测分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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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款情况每月制作收支平衡表，最大可能优化支付兑现，稳

定财政运行风险。区财政通过“保重点、保基本面”的原则，

兜住“三保”底线。全年“三保”支出累计 11.75亿元，其中保

基本民生 4.3亿元，保工资 6.85亿元，保运转 0.6 亿元。统

筹资源，将有限的资金优先保障城市建设、教育、科技、医

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重点刚性支出，以上支出总占

比达到总支出的 70%以上，保障基本工作面。

（三）统筹管与控的关系，实现财政管理高效有序。

强化日常监督。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直达资金

实施常态化监控，促进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管理。严格

资金监督问效。按照绩效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原则，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管理覆盖全区 67 家预算单位，

重点做好环卫市场化、水利等项目绩效评价。规范“一卡通”

监督管理，发放补贴项目 57个，发放金额 5165万元，惠及

村居民 12.4万人次。盘活闲置“三资”。开展闲置“三资”清理

盘活工作，摸排可盘活资产资源 13.16亿元，通过制定“一产

一策”资产盘活方案，已实现处置收入 3.78亿元。

（四）统筹防与化的关系，实现债务风险安全可控。

全面落实化解债务目标，全年按期偿还到期债务 44.78

亿元。隐性债务较 2021年底共化解 2.35亿元，规模下降 8.1

个百分点，累计化解率完成 40.66%，大力争取政府债券额度，

新增一般债券 0.7亿元，发行专项债 6.43亿元，重点支持航

空城、老旧小区改造、白关卫生院等项目建设。出台了芦淞

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实施方案，制定了芦淞区“预安销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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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工作清单，调度资源支持公司转型发展。2022年芦淞区债

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二类地区。

三、下阶段财政工作的主要措施

2023年，区财政将时刻保持高压态势，聚精会神抓好收

入组织和政策执行，坚持精打细算，兜牢“三保”底线，努力

推动全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齐抓共管稳收入。持续推进“三高四新”财源建设

工程，用好综合治税管理平台，实施行业全方位、区域全覆

盖的税源网格化管理机制，发挥各级各部门协税护税合力。

加大税务清缴和堵漏清收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强化政策研究，抢抓“窗口期”，积极向上争资争项。支持重

大产业项目落地，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配套发展，提升

园区亩均税收效益。清理盘活沉睡国有资源资产，增加财政

收入。

（二）千方百计保支出。以“财政可持续发展”为关键点，

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确保支出结构更加合理，逐步消化

支出缺口。建立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长效机制，严控预算

追加事项，坚决禁止违反预算规定乱开口子，对必须的新增

项目从上级资金和部门内预算中统筹安排。强化财政评审、

绩效评估评价结果应用，硬化支出预算执行约束，全力保障

收支运行平稳。

（三）大刀阔斧抓统筹。加大国有资产资源资金的盘活

力度，按照“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的

处置原则，进一步加大国有土地出让和国有资产资源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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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积极盘活存量闲置的资产资源，将处置收入统筹用于

保“三保”和偿还债务。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对非库款原

因影响的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使用完的结转资金按规定

收回统筹使用，对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中不需按原用途使用

的资金收回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支持的领域。

（四）守住底线防风险。兜牢“三保”底线，把“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放在支出最优先位置。防范债务风险，

做实融资化债专班职责，做好“一债一策”、“一债一册”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掌握金融政策动态，争取信贷额度

支持。加快盘活处置闲置资产资源，做大资产规模，提高融

资能力。通过非标置换、协议降息等方式，逐步完成高息债

务置换，严禁 7%以上的新增融资。牢牢守住资金不断链、

债务不爆雷的底线。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将

依法贯彻执行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决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切实兜牢“三保”底线，科学合理安排支出，全面落实“三

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促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